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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监管执法层层推进 上千股民终获赔偿 

    2012 年,广东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，辖区 A 上市公司原

董事长兼总经理 Z 某通过精心编织利益网，隐瞒 A 公司与多

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并进行关联交易的事实，其中部分关联

公司为其儿子所设立。A公司 2009 年报、2010年和 2011年

的中报及年报均未依法披露与相关关联方的关联关系、关联

交易，达到临时公告标准的关联交易也未经过公司董事会审

议并及时披露，违反了相关信息披露法律法规。 

为及时遏止相关违法行为，防止给广大股民造成更大损

失，2012 年 7月，广东局向 A公司及其原董事长 Z某发出《行

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，对 A 公司予以警示，并责令公司及 Z

某进行公开说明。A 公司其后发布公告，承认公司以往信息

披露中遗漏披露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情况。 

由于 A公司违法行为性质严重，采取相关行政监管措施

不足以进行惩戒，须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同年 10 月，广东局

决定对该公司正式立案调查。面对涉案人员众多、违法时间

跨度较长等因素，广东局组织精兵强将，力克困难，加快节

奏，历时 100余天，完成了案件全部调查和审理工作。2013

年 3 月，该局正式向 A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决定对公

司处以警告和 40万元的罚款，对 Z 某处以 15万元的罚款，

同时对其他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也分别给予了相应的

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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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不是上市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终点。根据规

定，上市公司因违法信息披露被处罚后，股民可以就投资损

失向上市公司提起赔偿诉讼。 

在对 A公司的行政处罚结果公布之后，大量股民就开始

联系广东局，咨询起诉维权事宜。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

权益，广东局通过电话认真为上百名股民诉讼维权提供了专

业指导，并通过辖区投资者保护手机信息平台发送主题为

“民事诉讼是投资者维权的重要途径”的公益提示信息，指

引股民通过委托律师或者自行向法院起诉的方式，向侵权人

索赔。 

同时，广东局在第一时间将行政处罚决定通报相关受案

法院，双方多次就投资者损失的计算、有关时点的确定、系

统性风险的影响进行反复讨论；联系有关证券公司专业人员

开发计算赔偿金额的软件程序，从而减轻核算工作量，为法

院顺利审结案件提供专业性支持；及时约谈 A 公司的现任高

管，要求公司主动配合法院工作，合法合理解决股民诉求，

尽量降低股民维权成本。 

据 A 公司公告，从 2013年 3 月到 2015年 5 月，已经有

2700 余名股民向法院提起诉讼，累计索赔 3.84 亿元。截至

2015 年 6月，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 950 余起案件中，判决

A 公司向股民赔偿 6000余万元的损失。 

点评： 

    1.本案中，Z 某长期主导公司事务，后期逐渐放松了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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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身的要求，心存侥幸，对公司应当披露的信息不予披露，

不但损毁了 A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声誉，导致公司、本人

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罚，公司被判决承担巨额赔偿责任，在

证券市场上留下失信污点，教训深刻。希望上市公司控股股

东及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管以此为鉴，做到知法、

守法，千万不要以身试法，否则必将追悔莫及。 

2.设立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披露制度的目的，就是促进公

平交易，防止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董事、监事

和高管等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。本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

是部分关联交易发生在上市公司与公司董事长儿子所设的

公司之间，行为人通过隐瞒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，进行暗箱

操作，相关商业交易很难确保公平公正。监管层发现问题后，

及时制止了相关违法行为，并对责任者进行处罚，给予违法

行为人当头棒喝，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
